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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内容：
1.会计咨询辅助服务：（1）根据内外部法律法规政策变化，提出财政经费使用建议；（2）指导单位所涉税种的申报与核算，如免税项目界定、应税行为判断等，提出税务核算意见建议；（3）协助处理预算执行中的预警情况；（4）配合其他业务咨询辅助工作。
2.日常会计核算辅助：（1）协助督促各部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跟进提醒各类款项按进度报销；（2）协助按月整理、核对银行回单；（3）协助做好社保、公积金、水电费、燃气费、电话费、房租等费用的代扣代缴及发票催交工作；（4）协助清理支付退票情况；（5）协助完成月度、年度账表一致性检查，协助完成会计信息质量检查；（6）协助凭证、账簿等会计资料的打印、整理、装订工作；（7）协助各类报表的数据收集整理工作；（8）协助完成基础数据统计工作等。
3.日常监督协审工作：配合各类日常内部审计工作材料准备；协助做好自查自纠、问题整改的辅助性工作，提升财务工作规范性，保障经费支出规范性。
4.辅助优化财务工作：解读最新政策制度，协助做好新旧制度衔接；根据单位财务数据，提出成本控制建议，协助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
5.其他辅助性工作：协助其他业务模块数据统计、配合需求部门调阅会计档案等其他基础辅助工作。
二、工作及管理要求：
1.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行政事业单位财经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保证在工作中不出现重大差错，工作完成及时、准确；
2.保密要求
中标单位对在履行本项目过程中所知悉的属于罗湖法院技术秘密、相关资料记载信息（如财务数据、专有技术资料、计算机软件资料、合同资料、内部秘密等）以及其他管理信息具有严加保密的义务，未经罗湖法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泄露知悉的秘密和双方未公开的资料和信息。保密条款须纳入协议范围且永久有效。
三、人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1人、团队成员（不包括项目负责人）不少于4人。
★1.项目负责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会计、审计、财务管理等相关专业，具有注册会计师证书。
[bookmark: _GoBack]★2.团队成员：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三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具有会计、税务、审计等相关执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其中不少于2名注册会计师。
四、商务要求：
1.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本项目为长期服务项目，如采购单位对中标供应商履约情况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可续签，续期最多不超过两次，总履行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六个月。
2.付款方式：根据合同约定进行支付。
3.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约定执行。
五、标注“★”的为实质性响应指标，不满足则投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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